长春中医药大学2020年招收台湾免试生招生简章

学校肇始于1950年成立的长春市立中医进修学校，前身是1958年成立的长春中医学院，2006年更名为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校是吉林省省属重点大学、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高校、吉林省人民政府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建高校。

学校始终恪守“启古纳今，厚德精术”的校训精神，牢牢抓住“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形成了从高职教育、本科教育到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以及继续教育、留学生教育等多层次、多类型的人才培养格局，为国家培养了各级各类人才5万余名，校友遍及海内外。学校突出中医药特色和优势，产学研结合，不断提高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率。

学校现有全日制在校生12696人，其中本专科生10713人，研究生1780人。有博士生导师114人，硕士生导师618人。获评国医大师3人，获得白求恩奖章1人，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1人，全国中医药领军人物“岐黄学者”2人，全国优秀教师4人，全国名中医2人，全国中医药高等学校教学名师2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39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2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25人。

学校以中医药学科为主，医、工、管、法、文等学科协调发展，有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2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个，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1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10个。现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19个，吉林省特色高水平学科4个，省重中之重学科2个。学校设有本科专业22个，其中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4个，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1个。有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1个。有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2门，国家级精品课程3门，主编规划教材49部。  

学校有较强的科研实力，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973”项目、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重大重点科技项目46项。取得高水平科研成果459项，有国家级教学成果奖2项，吉林省教学成果特等奖1项，省科技进步一等奖5项，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有长春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医药中试平台、国家中药质量检测技术平台（北方）、吉林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等76个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平台。  

学校是教育部首批批准接收和培养外国留学生及台港澳地区学生院校、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接收院校，与21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校、研究单位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学校建设发展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和各级政府的充分肯定，是国家级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全国科普教育基地。荣获“全国文明单位”“第一届全国文明校园”称号，被教育部授予“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基础医学院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称号；附属医院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全国援外医疗工作先进集体”等称号。  

新时代，新机遇，新挑战，学校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继往开来，凝心聚力，向着一流中医药大学的目标迈进。

一、 招收条件

1.具有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及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

2.参加当年学测且在语文、数学、英文考试科目中任意一科成绩达到均标级以上的台湾高中毕业生。

二、 申请条件

1.热爱祖国、品德端正，符合教育部体检要求；

2.申请者须授权教育部考试中心查验、核准考生学测成绩并签署《个人成绩查询授权委托书》。

三、招生计划

2020 年长春中医药大学招生人数视申请人数和具体生源情况确定。

招生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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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请方式及时间

1.申请材料

（1）《长春中医药大学港澳台新生入学申请表》（详见附件）；

（2）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考生所持证件需在有效期内；

（3）本人当年度学测成绩单、报名序号或准考证号；

（4）高中成绩单复印件；

（5）2寸白底证件照两张；

（6）其他支撑材料（如有，个人简历、获奖情况、推荐信等）；

（7）《个人成绩查询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原件或扫描件均可。

2.申请时间

本年度申请材料递送截止时间为2020年4月20日（以我校收件日邮戳为准），同时请将申请材料彩色扫描件（清晰可读）电邮至498294733＠qq.com邮箱，邮件标题为：“2020台湾学测生申请材料－姓名”。

五、选拔及录取

1.审核：以学测成绩为主要依据对考生申请材料进行审核，择优确定参加面试的考生名单。材料不全者，审核不予通过；

2.面试：计划于本年度5月下旬进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3.录取：根据面试成绩择优录取。

六、收费标准

学费和住宿费收费标准与内地学生相同，具体标准在入学须知通知。

七、其它

1.学生与同专业内地（祖国大陆）学生同住，并按相同标准缴纳住宿费；

2.按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和培养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学生的规定》，修完规定课程、修满学分即准予毕业，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学校授予其相应学位；

3.新生入学报到时，须持有效的《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所持出入境证件的有效期应与学习期限相适应；

4.若教育部相关规定有变化，以新规定为准。

八、联系方式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净月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博硕路1035号

长春中医药大学港澳台事务办公室3202室

联系人：刘老师

联系电话：+86-431-86045415

邮箱地址：498294733@qq.com

招生网页：http://iec.ccucm.edu.cn/
网址：https://iec.ccucm.edu.cn/info/1188/2159.htm
